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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工為了維護、提升其勞動條件與經濟生活，透過集體力量組織工會，並

且採取團體協商與政治行動的手段，以達成保障工作權益及改善工資、工時、工作環境安全等勞動條

件的目標。雇主則常藉由人力資源管理手段，以減低勞工對工會的需求，甚至對勞工及工會進行不當

勞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侵害工會團結權。 

    長期以來，雇主拒絕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及簽訂團體協約，即使勉強締約，協約內容幾乎是照抄

勞動法令規定，工會批評雇主根本毫無協商締約的誠意，要求修法規範雇主不可拒絕、拖延協商，以

及拒絕提供協商必要資料。我國集體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1

年 5月 1日正式修正實施，在《團體協約法》修正部分，增訂誠信協商規範，即勞資之一方要求進行

團體協約之協商，他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否則經《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機制認定為不當勞動行

為者，行政機關可採取連續罰方式，促使勞資雙方進入實質協商程序。 

    新法施行四年多，團體協約締約件數有增加之勢，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2015年 3月底有效團

體協約為 301件，其中以教育、金融業締約件數居多。一般而言，團體協約從協商到締約的過程，可

以分為「協商準備」、「協商進行」、「協商僵局」及「締結協約」四個階段，以下將參考勞動部裁決案

例及金融業工會的團體協商實務，針對每個階段可能發生的爭議問題提出相關看法。首先針對協商準

備階段，就「選定協商代表」、「提出協商要求」兩大程序，提出工會應該注意事項及具體建議。 

    一、選定協商代表 

    工會基於內部民主程序，以及《團體協約法》第 8條規定，有關團體協約協商代表的選定，可依

下列方式產生： 

（一）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例如：工會章程明定「團體協約協商代表由常務理事擔任，理事長為當

然協商代表」。 

（二）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例如：工會於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推派團體協約協商代表。 

（三）經通知其全體會員，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例如：由工會提供參考名單，請全體會員以

書面方式勾選或自行填寫人選，獲半數以上會員支持同意者，即為工會協商代表。 

    此外，團體協約攸關全體會員「勞動條件」好壞與否，依據《工會法》第 26條規定，「集體勞動

條件之維持或變更」須經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所以工會所擬團體協約草案，建議應先提交會

員（代表）大會議決，而且若於當次會議同時選定工會的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可畢其功於一役，實務

上比較可行。 

    如果工會協商代表是由非會員之專業人士擔任可以嗎？《團體協約法》第 8條規定，協商代表「以

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也就是說，雙方協商代表以己方會

員為原則，工會如果想委請上級工會、法律顧問等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協商代表，只要對方「書面同意」

即可。這是因為立法者考量協商內容有可能涉及會員所欠缺之專業知識，因而例外允許在他方當事人

同意的前提下，由不具有會員身分之專業人士來擔任協商代表。因此，一方當事人若推派不具會員身

分的人擔任協商代表，他方當事人雖可行使其同意權，「但如無正當理由加以拒絕者，亦有違反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有判斷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餘地」1。 

    另一常見實務問題是「雇主指派無權限協商代表出席」，因為雇主通常不會親自出席協商會議，

而是另外指派法務、人資、財會等主管，甚至委任公司法律顧問或另覓執業律師代理出席，這些人雖

均獲雇主合法指派或委託出席會議，惟若協商時屢屢更換協商代表，或者遇有重要關鍵或具爭議性的

條款，就會拖延不決或當場推託須再請示「高層」，即產生「形式授權」及「授權不足」的問題、甚

                                                 
1
 參照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1年勞裁字第 36號。 



至看不出有任何促成協議的意願，而顯露其「拖延協商」、「佯裝協商」之意圖，恐有構成「違反誠信

協商義務」之虞。 

    二、提出協商要求 

（一）建議先由工會提出準備與資方協商的版本 

    通常團體協約協商是由工會發動，所以工會應先凝聚內部共識，提出一份計畫與資方協商的工會

版本，建議可以採取「檢討事業單位現行工作規則不利勞工之規定」、「加入其他同業團體協約條件較

佳的版本」兩項原則，逐一檢視斟酌，以提出內容可行、有現實感的工會版本，而非打高空或獅子大

開口的協商草案。尤其有關工會組織與活動的約定（例如：代扣工會會費、工會會所及會務假範圍等

事項、禁止搭便車條款），也是重要的協商議題。 

    為此，工會應該積極、多方蒐集相關協商資料，包括：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市場發展趨勢、產

業相關資訊（例如：工資水準、福利事項、物價及勞動力統計）、主管機關政策方向、相關勞動法令

規定，以及參考同業的團體協約內容；最後彙整會員的需求及意見後，再由工會理事會試擬「工會版」

團體協約草案。 

（二）正式要求資方協商團體協約 

    工會討論通過團體協約草案後，即可正式行文資方要求協商團體協約。一旦勞資雙方準備協商團

體協約，最好先就協商程序予以確認，主要就是每次會議時間（多久召開協商會議？每次會議時間多

久？預計多久協商完畢？）及地點、議程、人員；此外，會議進行方式、會議紀錄（或備忘錄）之製

作與簽字、相關協商資料之提供及條件，甚至遇到協商僵局之處理方式，建議雙方能在正式會議開始

之前，可以達成共識。 

    由於《團體協約法》明定勞資雙方均有「誠信協商」的義務，一旦資方在這個階段就發生「無正

當理由」拒絕協商的情形，工會可以考慮申請「裁決」認定，以遏阻雇主逃避團體協商的歪風。 

 


